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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比增加人民币67亿元。

折旧、耗减及摊销为人民币813亿元，同比增长15.3%，主要归因于公司对固定资产投入增加。

勘探费用为人民币126亿元，同比降低19.1％，主要归因于公司优化勘探投入，提高勘探成功率，有效

降低勘探支出。

职工费用为人民币554亿元，同比增加36亿元，增长6.9%。

所得税以外的税金为人民币1,907亿元，同比增长1.2%，主要归因于汽油销量增加导致消费税同比

增加人民币43亿元以及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同比增加人民币15亿元；由于油价下降特别收益金同比减少

人民币38亿元。

其他费用（净额）为人民币19亿元。

(3) 经营收益

经营收益为人民币968亿元，同比降低1.9%。

(4) 融资成本净额

融资成本净额为人民币42亿元，同比降低57.0%，其中：本公司利息净支出为人民币90亿元，同比减

少人民币9亿元；汇兑净收益同比增加人民币26亿元；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期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

比增加人民币21亿元。

(5) 除税前利润

除税前利润为人民币951亿元，同比增长4.9%。

(6) 所得税

所得税为人民币248亿元，同比增加9亿元。

(7)非控股股东应占利润

非控股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42亿元，同比增加12亿元。

(8)�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661亿元，同比增长3.5%。

5.2.2资产、负债、权益及现金流量

本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经营活动、短期及长期借贷，而资金主要用途为经营支出、资本开支及偿还

短期和长期借款。

（1）资产、负债及权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金额

总资产

1,382,916 1,257,944 124,972

流动资产

373,010 365,015 7,995

非流动资产

1,009,906 892,929 116,977

总负债

761,290 709,908 51,382

流动负债

571,822 513,373 58,449

非流动负债

189,468 196,535 (7,067)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568,803 510,914 57,889

股本

116,565 86,820 29,745

储备

452,238 424,094 28,144

非控股股东权益

52,823 37,122 15,701

权益合计

621,626 548,036 73,590

于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总资产人民币13,82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250亿元。 其中：

流动资产人民币3,73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80亿元，主要归因于经营规模扩大使应收票据增

加人民币87亿元。

非流动资产人民币10,09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170亿元，主要归因于按计划实施各项投资，

其中物业、厂房及设备净额增加人民币806亿元，在合营公司的权益增加人民币255亿元。

总负债人民币7,61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514亿元。 其中：

流动负债人民币5,71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584亿元，主要归因于美元短期贷款使短期债务增

加人民币367亿元；其他应付款项增加人民币285亿元。

非流动负债人民币1,895亿元，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71亿元，主要归因于偿还到期的长期债务人民币

173亿元；预提油气资产未来的拆除费用，预计负债增加人民币45亿元。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人民币5,68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579亿元，为股本增加人民币297亿，储

备增加人民币281亿元。

(2)�现金流量情况

下表列示了本公司2013年及2012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现金流量主要项目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893 142,3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740) (162,197)

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519 5,6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

／

（

减少

）

4,672 (14,189)

2013年本公司经营活动所得现金净额为人民币1,519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95亿元。 主要归因于公

司本期除税前利润及折旧、折耗及摊销同比增加。

2013年本公司投资活动所用现金净额为人民币1,787亿元，同比增加人民币165亿元,主要归因于公

司收购集团公司3个海外油气项目。

2013年本公司融资活动现金流入净额人民币为315亿元，同比增加流入人民币259亿元。 主要归因于

H股配售、增发同比增加融资流入194亿元；非控股股东投入同比增加融资流入112亿元，其中中国石化国

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吸收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投资92亿元, �中石化冠德控股有限公司H股配售21亿

元；付息债务融资净流入同比减少43亿元。

(3)�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分析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分事业部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如下：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3

年

2012

年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勘探和开发事业部

242,107 257,185

炼油事业部

1,311,269 1,270,912

营销及分销事业部

1,502,414 1,471,882

化工事业部

437,587 411,964

其他

1,359,109 1,312,970

抵销分部间销售

(1,972,175) (1,938,868)

合并营业收入

2,880,311 2,786,045

营业利润

/

（

亏损

）

勘探和开发事业部

54,476 69,466

炼油事业部

9,745 (11,947)

营销及分销事业部

35,633 41,950

化工事业部

631 367

其他

(3,686) (2,502)

抵销分部间销售

1,251 (1,335)

财务费用

、

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597) (8,073)

合并营业利润

96,453 87,9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179 63,496

营业利润：2013年本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965亿元，同比增加85亿元。 主要归因于国家成品油价

格完善机制出台，炼油扭亏为盈。

净利润：2013年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672亿元，同比增加37亿元，增长5.8%。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

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额

总资产

1,382,916 1,238,522 144,394

长期负债

187,834 194,812 (6,978)

股东权益

623,260 550,601 72,659

变动分析：

总资产：2013年末本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13,829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1,444亿元。 主要归因

于原油价格和库存量以及炼化产品库存量上涨，存货增加人民币36亿元；经营规模扩大，应收票据增加人

民币87亿元;按计划实施各项投资使固定资产增加人民币806亿元，长期股权投资增加人民币250亿元，

新增土地使用权、加油站经营权等使无形资产增加人民币104亿元。

长期负债：2013年末本公司的长期负债为人民币1,878亿元，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70亿元，主要归因

于偿还到期的长期债务人民币173亿元；预提油气资产未来的拆除费用，预计负债增加人民币45亿元。

股东权益：2013年末本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6,23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人民币727亿元,主要归因

于股本增加人民币297亿元，资本公积增加人民币88亿元，未分配利润增加人民币151亿元及少数股东权

益增加人民币157亿元。

5.2.3�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项目情况

公司建立健全了同金融工具会计核算、信息披露相关的决策机制、业务流程和内部控制。

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项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计提

的减值

期末金额

金融资产

1.

衍生金融资产

187 30 - - 87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3 - 1,747 - 1,964

3.

现金流量套期

1,006 - - - 4,577

金融资产小计

1,276 30 1,747 - 6,628

金融负债

(3,684) 2,028 724 - (3,172)

合计

(2,408) 2,058 2,471 - 3,456

5.2.4持有外币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情况

持有外币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计

提的减

值

期末金额

金融资产

1.

衍生金融资产

187 30 - - 87

2.

贷款和应收款

50,022 - - - 53,362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0 - 14 - 82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

5.

现金流量套期

1,006 - - - 4,577

金融资产小计

51,285 30 14 - 58,108

金融负债

(201,745) 114 724 - (211,817)

注：本公司持有的外币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主要为本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所持有的按其本位币计量的

外币金融性资产和金融负债。

5.2.5�核心竞争力分析

本公司是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大型能源化工公司，具有较强的整体规模实力：营业收入居中国企业

之首；是中国第二大油气生产商；炼油能力排名中国第一位，全球第二位；在中国拥有完善的成品油销售

网络，是中国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乙烯生产能力排名中国第一位，全球第四位，构建了比较完善的化工

产品营销网络。

本公司一体化的业务结构使各业务板块之间可产生较强的协同效应，能够持续提高企业资源的深度

利用和综合利用效率，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公司拥有贴近市场的区位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公司成品油和化工产品经销量逐年提

高；公司不断推进专业化营销，国际化经营和市场开拓能力不断增强。

本公司拥有一批油气生产、炼油化工装置运行以及市场营销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在生产经营中突出

精细管理，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下游业务具有明显的经营成本优势。

本公司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科技体制机制，科技队伍实力比较雄厚、专业比较齐全；初步形成油气勘

探开发、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公用技术四大技术平台，总体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本公司注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石化品牌优良，

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

5.3�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表

下表涉及的数据摘自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分行业

营业收入

（

人

民币百万元

）

营业成本

（

人

民币百万元

）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成本

上年同期

增减

（

％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百分点

）

勘探和开发

242,107 115,697 37.6 (5.9) 0.5 (2.1)

炼油

1,311,269 1,129,484 2.3 3.2 1.5 1.3

营销及分销

1,502,414 1,413,714 5.7 2.1 2.4 (0.3)

化工

437,587 418,435 4.2 6.2 6.2 0.1

其他

1,359,109 1,353,135 0.4 3.5 3.6 (0.1)

抵 销 分 部 间

销售

(1,972,175) (1,973,42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880,311 2,457,041 8.1 3.4 3.6 (0.0)

注：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税金及附加）/营业收入

5.4�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5� �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从前五大原油供货商合计采购金额占本公司原油采购总额的43.5%，其中向最大

供货商采购金额约占本公司采购总额的22.3%。

对本公司前五名主要客户的销售额占本公司年度销售总额的8.8%，其中对最大客户的销售额占本公

司年度销售总额的3.1%。

5.6�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投资收益占净利润10%以上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8�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报告期内资产和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年度间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 或占本公司报表日资产总额5%或以上或利润总额10%以上的报

表项目具体情况及变动原因说明：

项目

于

12

月

31

日 增加

／

（

减少

）

变动主要原因

2013

年

2012

年 金额 百分比

人民币

百万

元

人民币

百万元

人民币

百万元

(%)

货币资金

15,101 10,864 4,237 39.0

主要是本公司年末资金存量

比年初增加

应收票据

28,771 20,045 8,726 43.5

主要是本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其他应收款

13,165 8,807 4,358 49.5

主要是本公司交易性金融资

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1,385 1,008 20,377 2021.5

主要是本公司原增值税留抵

调整至其他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77,078 52,061 25,017 48.1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11

固定资产

669,595 588,969 80,626 13.7

本期计提折旧及在建工程转

资影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41 6,381 (2,240)

（

35.1

）

主要是部分子公司转回到期

留抵的所得税资产的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983 11,046 8,937 80.9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18

短期借款

108,121 70,228 37,893 54.0

主要是本公司美元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4,526 6,656 (2,130)

（

32.0

）

主要是本公司票据正常到期

结算

应交税费

35,888 21,985 13,903 63.2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25

其他应付款

82,917 61,721 21,196 34.3

主要是本公司投资款项尚未

支付

短期应付债券

10,000 30,000 (20,000)

（

66.7

）

主要是偿还到期超短期融资

券

一年内到期的 非

流动负债

45,749 15,754 29,995 190.4

主要是

2014

年到期的债券按

准则转入本科目核算

其他非流动负债

8,187 3,811 4,376 114.8

主要是本公司海外项目股东

借款增加

股本

116,565 86,820 29,745 34.3

主要是

H

股增发

、

向全体股

东送红股并进行了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

以及

A

股可转债

持有人转股的影响

专项储备

1,556 3,550 (1,994)

（

56.2

）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33

少数股东权益

52,914 37,227 15,687 42.1

主要是本公司收购集团公司

3

个海外油气项目增加的少

数股东权益以及中石化冠德

控股有限公司对少数股东增

发普通股

财务费用

6,274 9,819 (3,545)

（

36.1

）

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

的 汇兑 收 益 及 优 化 债 务 结

构

，

综合融资成本降低的影

响

。

资产减值损失

4,044 7,906 (3,862)

（

48.9

）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39

公允价值变 动损

益

2,167 206 1,961 951.9

主要是本公司

A

股

、

H

股股价

波动等因素所引起的可转债

嵌入衍生工具公允价值的变

动

投资收益

2,510 1,540 970 63.0

参见按照中国企业准则编制

的财务报告附注

41

5.1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9.6238 1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3.5902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229.6238

承诺项目 拟投入金额

是否变

更项目

实际投入

金额

产生收

益金额

是否符合

计划进度

是否符合预

计收益

武汉

80

万吨

/

年乙

烯工程项目

112.8938

否

112.8938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安 庆 分 公 司 含 硫

原 油 加 工 适 应 性

改 造 及 油 品 质 量

升级工程项目

30

否

30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石 家 庄 炼 化 分 公

司 油 品 质 量 升 级

及 原 油 劣 质 化 改

造工程项目

32.73 2

否

32.73 2

无 否 不适用

榆林

-

济南输气管

道工程项目

33

否

33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日照

-

仪征原油管

道 及 配 套 工 程 项

目

21

否

21

不适用 是 不适用

合计

229.6238 - 229.6238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预 计 收 益 的 说

明

石家庄炼化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工程项目原定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13

年底

，

由于受到详细设计进度滞后的影

响

，

本公司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调整为

2014

年

。

变 更 原 因 及 变 更

程序说明

无

注

1

：

募集资金总额为发行总额人民币

230

亿元扣除人民币

1.1062

亿元发行费用

（

包括承销商

佣金以及其他中介机构费用

），

加募集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部分利息人民币

0.73

亿元

后的金额

，

该金额未包含募集资金最终结余的人民币

0.5170

亿元

、

未扣除支付的环评费用等

人民币

403

万元

。

2

：

石家庄炼化分公司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工程项目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为

人民币

32

亿元

，

本公司在

2013

年下拨募集资金时

，

将募集资金专户中募集资金产生的部分利

息收入人民币

0.73

亿元全部投入该项目

。

该项目来自募集资金的投资金额调整为人民币

32.73

亿元

。

3

：

本公司的承诺效益为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

武汉

80

万吨

/

年乙烯工程项目和安庆分

公司含硫原油加工适应性改造及油品质量升级工程项目的使用期均为

15

年

，

两项目均从

2013

年开始投入营运

，

截止目前营运时间较短

，

因此难以在目前阶段确定项目是否达到所承

诺的整个项目营运期的预计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

4

：

本公司的承诺效益为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

榆林

-

济南输气管道工程项目和日照

-

仪

征原油管道及配套工程项目的使用期均为

20

年

，

项目分别从

2012

年上半年和

2011

年底开始

投入运营

，

截止目前运营时间较短

，

因此难以在目前阶段确定项目是否达到所承诺的整个

项目营运期的预计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

5.11�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2� �董事会对新年度的经营计划、资本支出安排

业务展望

（1）市场分析

展望2014年,预计世界经济将延续复苏态势。 伴随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

预计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将保持稳定增长，结构将进一步调整，成品油质量升级步伐稳步推进。国内化工

产品需求将稳步增长。 2014年，国际原油供需面相对宽松，地缘政治趋于缓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逐

步退出，预计国际油价将保持高位弱势震荡。

（2）生产经营

2014年，本公司将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紧紧围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坚持以安全稳定运行为基

础，以效益为中心，实施公司既定战略，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强化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勘探和开发板块： 推进高效勘探，以五大会战为统领，提高勘探成功率，力争取得战略性勘探突破。

推进高效开发，强化成本和效益观念，提升油气田开发水平，深化老区精细开发，提高储量动用率，精心组

织涪陵页岩气产能建设，推进页岩气跨越式发展。 做好天然气经营，抓好资源、市场、管网设施战略布局。

优化资源流向，推进产业链优质发展，扩大市场份额。全年计划生产原油363.76百万桶，生产天然气7,062

亿立方英尺。

炼油板块：加大新产品市场开拓力度，优化原油采购和资源配置，降低原油采购成本；充分发挥规模

优势，做大加工总量，控制单位成本；积极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为市场供应清洁油品；加强产销衔接，调

整装置结构和产品结构，增产适销对路和高附加值产品。 发挥专业化经营优势，完善销售网络，优化润滑

油、液化气、沥青等产品经营。保持主要炼油装置安稳长满优运转。全年计划加工原油2.44亿吨，生产成品

油1.50亿吨。

销售板块：针对供需形势的新变化，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坚持低库存运作，降低

风险；优化销售结构，扩大零售规模，提高加油（气）站的发展质量和单站销量；加快成品油管道布局和建

设，完善营销网络，利用现有网络优势，引进专业化管理理念；实施差异化营销，加强个性化服务，提高服

务客户能力；进一步开拓车用天然气市场；推进非油品专业化、市场化发展，提高经营规模和效益。全年计

划境内成品油经销量1.69亿吨。

化工板块：进一步优化原料结构，落实区域优化措施，加大轻质原料投料比例，降低原料成本；推进乙

烯原料适应性改造，为原料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密切产销研结合，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加大新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推广力度，加快发展以煤制气为主的煤化工；优化营销策略，提升客户服务；强化供应链管理，落实

低库存策略，努力全产全销。 全年计划生产乙烯1,058万吨。

科技开发：本公司将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开放创新。 加快突破页岩油气

勘探开发、煤的清洁高效利用、生物燃料与生物化工、高端化学品、CO2捕集利用、绿色低碳等战略性新技

术，为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提升和完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提高采收率、重质和劣

质原油加工、清洁油品生产、合成材料高性能化、节能环保等核心技术和专项技术，满足主营业务发展需

要。 着眼长远，持续加强前瞻性、基础性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引领公司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

资本支出：2014年本公司将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统筹内涵与外延发展，以内涵式发展为主，以

整体和区域资源优化为切入点，积极加快结构调整，努力推进转型升级。计划资本支出人民币1,616亿元，

其中，勘探和开发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879亿元，重点安排涪陵页岩气及延川南煤层气示范项目，胜利油

田、西北塔河、元坝、大牛地、川西等油气产能建设，LNG及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以及海外区块项目；炼油

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255亿元，重点做好油品质量升级项目，有序稳步推进石家庄、扬子、九江等炼油改造

项目；营销及分销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241亿元，重点安排加油（气）站挖潜改造，推进成品油管网建设，

优化油库布局，完善天然气、非油品等业务设施；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176亿元，重点做好宁东煤化一

体化等项目建成投产工作，积极推进金陵环氧丙烷、齐鲁丙烯腈等项目建设；总部及其他资本支出人民币

65亿元，主要用于科研装置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石化将继续深化改革，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国际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力争生产经营再创佳绩。

5.13�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中国石化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建议派发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币0.15元（含税），加上

中期已派发股利每股人民币0.09元（含税），全年股利每股人民币0.24元（含税）。

末期股利将于2014年6月19日（星期四）或之前向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当日登记在中国石化股

东名册的全体股东发放。欲获得末期股利之H股股东最迟应于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四时三十分

前将股东及转让文件送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 中国石化H股股东的登记过户手续将自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至2014年5月30日

（星期五）（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所派股利将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内资股股东发放，以港币向外资股股东发放。以港币发

放的股利计算的汇率以宣派股利日之前一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为准。

公司2013年度末期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年会” ）审议通过。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资产

完成收购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部分海外油气资产

2013年3月22日，中国石化全资子公司SHI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Tiptop� HK签订框架协

议，双方同意：（1）在香港设立一家合资公司，即Sinopec�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E&P� Hongkong�

Overseas� Limited。 SHI与Tiptop� HK分别持有合资公司50%的股份，并通过与Tiptop� HK之协议安排

由SHI实际控制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为中国石化实际控制的非全资子公司；及（2）合资公司作为买方与

相关卖方签订收购协议，收购CIR交易股权、Mansarovar交易资产及Taihu交易资产。 2013年3月28日，

合资公司与相关卖方签署了收购协议。 具体内容参见中国石化于2013年3月24日和2013年3月28日刊登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有关公告及2013年3月25日和2013年3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的有关公告。 2013年底已完成该收购项目的交割。

6.2�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暨清欠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3�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4� �其他重大事项

6.4.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和参股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1）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股票

代码

简称

初始投资

金额

（

人

民币元

）

期末持

股数量

（

万股

）

占该

公司

股权

比例

股份

来源

期末帐面

价值

（

人

民币元

）

报告期损

益

（

人民

币元

）

报告期所

有者权益

变动

（

人

民币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00384

中 国 燃

气

136,426,

500

21,000 4.21%

出资

1,882,234,

620

20,621,

017.2

1,745,808,

12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00056

4

西 安 民

生

25,100 1.716

0.004

%

出资

25,100 - -

长期股

权投资

（2）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近期拟上市公司股权，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序

号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人民币

万元

）

持股数

量

（

万

股

）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期末账

面值

（

人

民币万

元

）

报告期

损益

（

人

民币万

元

）

报告期

所有者

权益变

动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1

北京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20,000 - 14.29% 20,000 3,000 -

长期

股权

投资

企业出资

2

郑州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00 1,000 0.25% 1,000 - -

长期

股权

投资

债转股

合

计

21,000 - - 21,000 3,000 - - -

6.4.2�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出具了自我评估报告，审计机构出具了审计意见

是

6.4.3�公司是否披露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是

7�财务报告

7.1�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7.2�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7.3�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8�股份购回、出售及赎回

本报告期内，中国石化或任何附属公司概无购回、出售或赎回中国石化或附属公司之任何上市股份

（不含年报全文重大事项一章中第三项H股新股配售）。

9�标准守则应用

本报告期内，中国石化董事均未有违反香港交易所制定的上市规则附录十《上市发行人董事进行证

券交易的标准守则》的情况。

本公告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印制，在对两种文体的说明上存在歧义时，以中文为准。

承董事会命

傅成玉

董事长

中国北京，2014年3月21日

（上接B009版）

关于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度运作期安排的预告更新

根据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华安季季鑫” 或“本基金” ）基金合同及

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负责本基金的运作期以及集

中申购、约定赎回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安排。为方便投资者提前做好投资安排，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约定的原则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4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 〔2013〕28号）， 并根据

2014年3月24日本公司披露的《关于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集中申购期安排、开

通“约定赎回”业务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对2014年本基金各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约定赎回

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做出如下调整安排，具体事项以届时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2014年华安季季鑫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约定赎回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安排：

运作期 集中申购开放期 约定赎回开放期 运作期起始日 运作期结束日 赎回开放日 运作期限

华安季季鑫

2014

年

第

2

期

3

月

28

日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

4

月

2

日

4

月

1

日

4

月

2

日

4

月

3

日

6

月

26

日

6

月

26

日

85

天

华安季季鑫

2014

年

第

3

期

6

月

27

日

6

月

30

日

7

月

1

日

7

月

2

日

7

月

1

日

7

月

2

日

7

月

3

日

9

月

26

日

9

月

26

日

86

天

华安季季鑫

2014

年

第

4

期

9

月

29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9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

12

月

29

日

12

月

29

日

81

天

重要提示：

1、若出现国家节假日安排的调整、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将视情

况对2014年运作期以及集中申购开放期和赎回开放日的安排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

2、 投资者可访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请带来的

不便。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4日

关于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集中申购期安排、开通“约定赎回”业务并

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2]� 539号文核准公开募集。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2年5月23日起正式生效。 为了更充分地满足

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提供更灵活的理财服务，经与本基金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

致，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本基金2014年第2个运作期

起，调整本基金的集中申购期安排并开通“约定赎回”业务，同时修改本基金基金合同、增加“约定赎回”

业务的相关表述。

一、集中申购期调整

本基金现行集中申购期安排为每一运作期结束之后第1个工作日（含）起连续3�个工作日的期间。根

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集中申购期指每个运作期结束后不超过5个工作日的期间。 因此，为满足

投资者申购需求， 基金管理人决定自本基金2014年第2个运作期起将本基金集中申购期延长为4个工作

日，即集中申购期的确定方法调整为：“每个运作期结束之后的第 1�个工作日（含）起连续4个工作日的

期间，为本基金的一个集中申购期。 ”

上述规则将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七、基金的运作期与集中申购期” 和“十、基金份额的集中申购与

赎回”部分予以修订。

调整后，本基金2014年第2期的集中申购期为【2014年3月28日、2014年3月31日、2014年4月1日和

2014年4月2日】，第3期的集中申购期为【2014年6月27日、2014年6月30日、2014年7月1日和2014年7月

2日】，第4期的集中申购期为【2014年9月29日、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8日和2014年10月9日】，各

期运作期开始时间相应顺延。

二、基金份额约定赎回

基金份额的约定赎回，是指投资者在本基金集中申购期提交申购申请的同时，约定在指定运作期期

末赎回基金份额，由基金管理人于约定赎回日自动发起赎回申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约定赎回业务时，即为同意在约定运作期末自动赎回其指定的基金份额。

三、约定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及场所

投资者可于本基金2014年第2期集中申购期的最后两个工作日办理约定赎回业务，即本基金2014年

第2期的约定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为【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4月2日】（期间集中申购业务照常办理）。在

法律法规允许及销售机构支持预约功能的情况下，本基金可以办理约定赎回业务的预约，详情请咨询各

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在以下渠道办理约定赎回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约定赎回相关业务规则

1、指定运作期和约定赎回日

目前，本基金约定赎回业务的指定运作期为一个运作期，即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约定赎回业务后确

认的本基金份额，将在最近一个运作期末自动赎回。 约定赎回日为最近一个运作期的赎回开放日。

2、约定赎回代码

本基金约定赎回代码为000568。

3、约定赎回申请

本基金集中申购期内，投资者通过约定赎回代码（000568）集中申购本基金，即表示投资者同意在

下一个运作期末自动赎回申购的该部分基金份额。 通过约定赎回代码申购的基金份额将根据申请金额，

分别确认为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 其他业务规则与通过基金代码集中申购本基金保持一

致。

五、基金合同的修改

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第六部分 基金份额的集中申购与赎回”部分增加以下内容：

“十五、基金份额的约定赎回

基金份额的约定赎回是指投资人在集中申购期提交申购申请的同时，约定在指定运作期期末赎回基

金份额，由基金管理人于约定赎回日自动发起赎回申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基金管理人可以为投资人

办理基金份额的约定赎回业务，具体业务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在届时发布的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确

定。 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约定赎回业务时，即为同意在约定运作期末自动赎回其指定的基金份额。 ”

上述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基金合同的规定。

同时，在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相关章节进行了同样修改。

六、重要提示

1、本基金开通约定赎回业务后，集中申购业务照常开展。集中申购业务需填写基金代码，投资人可自

行选择集中申购的基金份额类别。约定赎回业务代码为000568，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0，B类

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1。 投资者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应正确填写相关的业务代码。 因错误填写相

关代码所造成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规定，基金管理人有权对某一个或多个运作期和集中申购期

的确定方法以及集中申购和赎回开放日的安排进行调整，并提前公告。因此，本基金运作期及集中申购期

相关时间安排以本次及届时公告为准，基金管理人于2013年12月13日公布的《2014年度季季鑫运作期

安排的预告》仅供参考。

3、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2014年第2期集中申购期调整和约定赎回业务办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

明。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基金2014年第1期赎回开放日及2014年第2期集中申购开放日相关安排的，请阅

读刊登在2014年3月2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www.huaan.com.

cn)上的《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4年第1期赎回开放日及2014年第2期集中申购开

放期相关安排的公告》。

4、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一运作期的集中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公告集中申购、约定赎回与赎回的开放日及具体业务办理时间。

5、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七、咨询方法

投资者可访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第

1

期赎回开放日及

2014

年第

2

期集中

申购开放期相关安排的公告

重要提示

1、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运作期滚动” 方式运作。 自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本基金在运作期内不开放当期的日常申购与赎回， 仅在运作期最后1日开放当期赎

回。 每个运作期结束后，本基金将安排一个集中申购期，开放下一运作期的集中申购。 在销售机构支持预

约功能的情况下，本基金可以办理申购预约和赎回预约业务，详情请咨询各销售机构。敬请投资者及早做

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请带来的不便。

2、本基金2014年第1期的赎回开放日为2014年3月27日，2014年第2期的集中申购期为2014年3月28

日至2014年4月2日，约定赎回业务办理时间为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4月2日。

3、本基金的A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0，B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1，约定赎回代码为000568

（约定赎回业务规则详见2014年3月24日本公司披露的《关于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集中申购期安排、开通“约定赎回”业务并修改基金合同的公告》）。

4、本基金直销机构：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本基金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具体代销机构名单请关注本基金更新的招

募说明书和本公司发布的新增代销机构公告

6、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2014年第1期的赎回和2014年第2期的集中申购业务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

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同时刊登在2012年5月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上的《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

站（www.huaan.com.cn）了解本公司的详细情况和本基金集中申购和赎回的相关事宜。

7、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以及开户、集中申购、赎回、预约业务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销售机构咨

询。 未开设销售网点的地方的投资者，请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进行咨询。

8、本基金仅在运作期的最后1日为该运作期的赎回开放日，由此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或损失由投

资者承担。

9、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集中申购和赎回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

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10、本公司可综合各种情况对赎回和集中申购安排做适当调整。

11、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以及风险揭示和免责声明的相关

内容，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

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买者自负” 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资产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

行负担。

一、2014年第1期赎回开放日的相关安排

本基金2014年第1期的赎回开放日为2014年3月27日。

本基金的A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0，B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1。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交易申

请时，应正确填写基金份额的代码（A类、B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不同）。因错误填写相关代码所造成的

赎回交易申请无效的后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对于A类或B类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

000份，但赎回业务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该部份剩余基金

份额发起一次性自动全部赎回。

若基金份额持有人未赎回，且未发生本基金合同第五部分第三条所述自动赎回情况，其将继续持有

本基金份额，份额对应资产将在集中申购期最后1日日终转入下一运作期。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二、2014年第2期集中申购开放期的相关安排

本基金2014年第2期的集中申购期为2013年3月28日至2014年4月2日。 本基金的A类份额的基金代

码为040030，B类份额的基金代码为040031。

投资者可于本基金集中申购期的最后两个工作日办理约定赎回业务，本基金2014年第2期的约定赎

回业务办理时间为2014年4月1日和2014年4月2日。 本基金约定赎回代码为000568，本基金集中申购期

内，投资者通过约定赎回代码（000568）集中申购本基金，即表示投资者同意在下一个运作期末自动赎

回申购的该部分基金份额。 通过约定赎回代码申购的基金份额将根据申请金额，分别确认为本基金A类

基金份额或B类基金份额，其他业务规则与集中申购代码申购本基金保持一致。

本基金开通约定赎回业务后，集中申购业务照常开展。投资者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应正确填写相关的

业务代码。 因错误填写相关代码所造成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人集中申购基金份额后将根据其持有份额数量成为某一类别的持有人，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

不得互相转换，但依据招募说明书约定因集中申购、赎回、等交易而发生基金份额自动升级或者降级的除

外。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或华安电子交易平台首次集中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

元，追加集中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00元；投资人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集中申购基金份额的

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追加集中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

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集中申购金额的限制。

本基金不收取集中申购费用。

三、2014年第2期产品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类型 债券型

（

固定组合

，

短期理财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采用固定组合策略的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

，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

、

预期

收益稳定的品种

，

其预期的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基金

、

混合基金和普通债券基金

。

投资目标 在力求本金安全的基础上

，

追求稳健的当期收益

。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

“

运作期滚动

”

的方式运作

，

在每个运作期内

，

本基金将在坚持组合久期与运作

期基本匹配的原则下

，

采用持有到期策略构建投资组合

，

基本保持大类品种配置的比例恒

定

。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

、

债券回购和短期债券

（

包括短期融资券

、

即将到期的中期票据等

）

三类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货币市场工具

。

在运作期

，

根据市场

情况和可投资品种的容量

，

在严谨深入的研究分析基础上

，

综合考量市场资金面走向

、

信用

债券的信用评级

、

协议存款交易对手的信用资质以及各类资产的收益率水平等

，

确定各类

货币市场工具的配置比例

，

并在运作期内执行配置比例恒定和持有到期的投资策略

。

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

包括现金

、

银行定期存款

、

大额存

单

、

债券回购

、

短期融资券

、

国债

、

中央银行票据

、

金融债

、

中期票据

、

企业债等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在运作期内

，

本基金投资的各类金融工具的到期日

不得晚于该运作期的最后一日

。

本运作期安排

2014

年

4

月

3

日

-2014

年

6

月

26

日

（

85

天

）

基金规模上限 无

2014

年第

1

期赎回开放日及开放

时间

2014

年

3

月

27

日

（

9:30-15:00

）

2014

年第

2

期集中申购开放期及

开放时间

2013

年

3

月

28

日至

2014

年

4

月

2

日

（

9:30-15:00

）

2014

年第

2

期约定赎回

开放期及开放时间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

日

（

9:30-15:00

）

集中申购代码

A

类

：

040030 B

类

：

040031

约定赎回代码

000568

申购费及赎回费 无

基金管理人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基金管理费率

（

年

）

0.27％

基金托管费率

（

年

）

0.08％

销售服务费

（

年

）

A

类

：

0.28％ B

类

：

0.01％

2013

年第

2

期

年化收益率

A

类

：

3.428％ B

类

：

3.698％

2013

年第

3

期

年化收益率

A

类

：

6.220％ B

类

：

6.489％

2013

年第

4

期

年化收益率

A

类

：

4.509％ B

类

：

4.779％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2012年6月11日公布的《理财债券基金产品审核要点》通知规定，本

公司不再公布本基金的参考收益率，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也会于下一次更新时进行修改，删除参考收

益率的相关表述。

四、基金经理

贺涛先生，硕士研究生，16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监。 曾任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研究员，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债券投资风险管理员、固定收益投

资经理。2008年4月起担任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2011年6月起同时担任华安可转换债券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2年12月起担任华安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13

年6月起担任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年10月起同时担任华安月月鑫短期理

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及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张晟刚先生，硕士研究生，15年证券从业经历，曾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伦敦分行、总行交易中心担任

高级交易员、高级经理等职务。 2012年11月加入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月起担任华安7日鑫短

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及华安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年3月起担任华安纯债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年5月起担任华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年

10月起同时担任华安月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现金富利投资基金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2013年11月起同时担任华安年年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风险揭示：

本基金为采用固定组合策略的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预期收益较为

稳定的品种，其预期的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和普通债券基金。

（一）市场风险

1、政策风险

因国家宏观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和证券市场监管政策发生变化,

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

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而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将对证券市场

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3、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的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利率波动直接影响着债券及货币市场工

具的价格和收益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货币市场工

具，其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和货币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 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执行投资组

合比例恒定、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因而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所持投资组合收益受利率波动

影响较小，但从长期看利率的波动仍会对本基金的收益造成影响。

4、购买力风险

基金投资的目的是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基金投资于证券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

被通货膨胀抵消,从而使基金的实际收益下降,影响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本基金特有的投资风险

1、管理风险

是指在基金管理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和

对经济形势、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从而影响基金收益水平的风险。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执行投

资组合比例恒定、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所以在每个运作周期内相比一般采取主动操作策

略的基金而言，所面临的管理风险相对较低。 但从长期看,本基金的收益水平仍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水

平、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等相关性较大,本基金可能因为基金管理人的因素而影响基金的长期收益水平。

2、有效投资风险

是指基金在每次打开申购赎回后无法迅速建仓从而影响基金收益的风险。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期

期末打开一次赎回、申购并执行到期日匹配的投资策略，所以在新的运作周期开始后应迅速将基金资产

中所持有的现金投资于投资策略中所规定的各类货币市场工具，但当货币市场供求出现变化导致基金无

法在每个运作周期开始后迅速建仓时，会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3、信用风险

是指基金所投资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之发行人出现自身信用评级发生变化、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

息，可能导致基金资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 由于本基金在每个运作周期内执行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

配的投资策略，所以基金资产和收益受因所持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人自身信用评级发生变化的影响

较小，但当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发行人发生违约或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情况时，会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4、对手方风险

是指由于基金在交收过程中发生违约，可能导致基金资产损失和收益变化的风险。 本基金主要投资

于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等货币市场工具，在投资银行存款、银行间市场债券

逆回购等投资品种时需要引入交易对手方从而存在对手方风险，当交易对手方出现违约时将会导致基金

资产无法获得约定收益或无法收回投资本金的风险，从而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5、再投资风险

是指当利率下降对银行存款、 固定收益证券或债券逆回购等利息收入及到期本金再投资收益的影

响。 当利率下降时，基金从投资的银行存款、固定收益证券或债券逆回购所得的利息收入进行再投资时，

将获得比以前少的收益率，从而对基金收益造成影响。

6、流动性风险

是指当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后需要应对投资者的赎回时，如果基金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变

现为现金时对资金净值产生不利的影响，从而影响基金收益的风险。 本基金执行持有到期和到期日匹配

的投资策略，在正常情况下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小，但因发生信用风险引发的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发行

人违约或存款银行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风险仍然存在。

7、无法及时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是指在本基金的每个封闭运作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不能及时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本基金以

“运作期滚动” 方式运作，每个运作期内不开放当期的日常赎回，仅在运作期倒数第2个工作日开放当期

赎回。赎回申请确认后，投资者可在每个运作期结束后获得赎回款。若投资者没有按规定及时提交有效赎

回申请，则将无法在每个运作期末及时赎回基金份额。投资者应提前做好投资安排，避免因未及时赎回基

金份额而带来的风险。

（三）运营风险

本基金为定期开放申购和赎回的基金，在基金定期开放日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可能因

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

来自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销售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四）合规风险

指基金管理或运作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基金投资违反法规及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的风险。

（五）法律风险

由于法律法规方面的原因，某些市场行为受到限制或不能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正常投资，对基金收益

造成影响的风险。

（六）其它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基金资产的损失。

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代理商违约等超出基金管理人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可能导致基

金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受损。

免责声明：

本基金披露的各期实际收益率仅是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历史业绩的引述，并不代表基金管理人对本基

金未来收益的任何承诺或保证。

投资者在购买本基金前应详细阅读《基金合同》与《招募说明书》。 投资须谨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4日

关于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3

月

24

日

1、公告基本内容

基金名称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

基金主代码

1606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鹏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鹏华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其更新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3

月

24

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4

年

3

月

24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4

年

3

月

24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30,000,000.00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等原因说明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鹏华货币

A

级 鹏华货币

B

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0606 16060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大额

）

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

、

转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的所有代销机构及直销网点自2014年3月24日起，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金额限额由人民币500万元调整为人民

币3000万元（A级和B级合并计算），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转换转入本基金金额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A级和B级合并计算），本基金管

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

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

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6788-999）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

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并根据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4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第

1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3

月

24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双债保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3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

《

鹏华双债保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及

《

鹏华双债保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4

年

3

月

17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1.01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4,559,291.2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911,858.26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1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4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1、根据合同规定，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20%。

2、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本

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3

月

26

日

除息日

2014

年

3

月

2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4

年

3

月

28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

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2014

年

3

月

26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

，

2014

年

3

月

28

日起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

、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2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

，

其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资

费用

。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

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

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

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999； 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

通过账户类申请(包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

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

本公司只接受投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 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

响，投资者现持有或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 但投资者在

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

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

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

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投

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 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

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

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代销机构记录的投资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

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4日


